                淄经开区环报告表〔2017〕076 号
山东中科圣创微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新型复合三元铜粉研发及中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
山东中科圣创微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报来的《新型复合三元铜粉研发及中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山东同济环境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收悉，经研究，审批意见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淄博经济开发区苏袁路中段路西，占地面积2600平方米，总投资322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以铜粉、蒸馏水、乙腈、盐酸、氯化铁、高锰酸钾等为原料，以氧化炉、球磨机、混合罐、混合机、压滤机、干燥机、粉碎机、筛分机等为主要设备。经过电加热→粉碎→湿法球磨→压滤→真空烘干→筛分→包装等工序生产复合三元铜粉。生产规模为新型复合三元铜粉及中试。报告表通过经开区网站公示没有不同意见反馈。根据环评结论可知，该项目符合现行产业政策，在严格落实相应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各项环保指标均能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在环保方面是可行的。同意你公司按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地点、规模、工艺、环境保护措施等开工建设。
 二、项目设计、建设、运营中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措施和以下要求：
 1、粉碎、筛分、包装工序产生的粉尘须经集气罩、覆膜布袋除尘收集处理通过十五米高排气筒排放。粉尘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表2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相关标准要求。
2、机械设备须采取减振、厂房密闭、隔声等措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的2类标准。
3、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暂存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4、纸箱、塑料袋外卖废品收购站；收集尘为铜粉作为原料回用；不合格产品全部作为原料回用；实验室废水、废试剂瓶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5、该项目设置的卫生防护距离（100米）内不得新建居民点及其它环境敏感目标。

该项目须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经我局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四、若遇规划布局调整须无条件按规划要求进行搬迁，若遇环境信访或环境污染事件，经查实须立即停产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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